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

課程開課申請表 

申請開課單位  

   

1 申請學年/學期 學年度  □上學期  □下學期 

課

程

資

料 

授課教師姓名 □專任  □兼任 

課程名稱（中文）  

課程名稱（英文）  

課程類別 

□一貫制前三年課程  □共同核心課程  

□文史哲類  □社會科學類  □自然及工程科學類  

□藝術類  □其他課程 

課程摘要  

預定上課時間  

限修人數  

2 申請學年/學期 學年度  □上學期  □下學期 

課

程 

資

料 

授課教師姓名 □專任  □兼任 

課程名稱（中文）  

課程名稱（英文）  

課程類別 

□一貫制前三年課程  □共同核心課程  

□文史哲類  □社會科學類  □自然及工程科學類  

□藝術類  □其他課程 

課程摘要  

預定上課時間  

限修人數  

  

 

備註： 

※請於（   年  月  日）前送單，俾利中心彙整至課程會議審議； 

※因應學校課程總量管制，外系師資支援中心課程原則為每學年開設一門為限，倘遇特殊學生

需求，則另行提案審議； 

※分類通識課程，主要為大學部學生修課，開設課程為2學分； 

※隨單檢附課程大綱與內容電子檔案至中心信箱:em3001@mail.tnnua.edu.tw。 

系所課程審查情形 

年  月  日  學年度第  學期 

系所課程委員會第  次   會議審查通過 

系所主管簽章： 


